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沪02刑终1140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福林，男，1995年7月24日出生于云南省保山市，XX，初中文

化，无业，户籍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暂住广东省东莞市。因涉嫌犯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于2021年5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普陀区看

守所。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福林犯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于二〇二一年九月三日作出（2021）沪0107刑初954号刑事判决

。原审被告人张福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

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根据证人李某、陶某、袁某、卢某、肖某、黄某1、杨某1、黄某

2、杜某、陈某、杨某2、王某1、涂某、张某、许某、王某2、于某、沈某、占某、尹某

、郭某、邢某、牛某、姜某、慕某和徐某的证言及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个人活期

账户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和扣押清单，办案说明，户

籍资料，被告人张福林的供述等证据判决认定：

2020年12月，被告人张福林为牟利，在明知将个人名下银行卡、U盾和手机号交由他人

后可能被用于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按照他人要求办理上述物件并交给他

人。后其名下的建设银行卡（卡号：XXXXXXXXXXXXXXX1034）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活动，李某等人在本区及他地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后，部分资金转至该涉案银行卡

，支付结算金额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23万余元。2021年5月18日，被告人

张福林在广东省东莞市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其能如实供述本案犯罪事实。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福林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犯

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告人张福

林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之规定，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张福林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违法所得依法没收。

上诉人张福林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以原判刑期过重为由提出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7刑初954号刑事判决认定事实

的证据，均经一审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且本院审理查明的

主要事实和认定依据与原判决相同，应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人张福林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原判决根据上诉人犯罪的事实、性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如实供述等

情节所作的定罪量刑均无不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张福林关于原判刑期过重的上

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



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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